
陈集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陈集镇 2024 年省级

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救

助）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村：

根据上级通知，下拨我镇 2024 年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低

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救助）3.5 万元，经镇党委研究同意后，结

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救助原则

1.坚持自力更生为主，政府救助为辅的原则。

2.互助互济、社会捐助和对口帮扶的原则。

3.突出重点，分类施救的原则。

4.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原则。

5.根据受灾情况、因户施策。

二、救助范围

本次救助对象主要是因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种植或养殖

大棚倒损的受灾群众。

三、救助程序

1.受灾户申报；

2.村委会组织村民代表会议或民主评议小组进行评议，确定

受灾户及拟救助金额；



3.镇政府对各村委会提出的拟救助对象、救助金额、申请材

料、民主评议意见进行审核；

4.镇政府、村委会利用政务公开栏，公示信息包含救助对象

姓名、家庭地址、补助金额等内容；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咨

询和监督；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建立救助台账，

在规定时限内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助资金发放花名册报镇应

急办审核。

5.镇应急办对各村报送的救助对象信息、资金发放数据等进

行审核；将审核确定的资金发放花名册和汇总表报县应急局。

6.县应急局汇总报县财政局复核后办理支付，通过涉农补贴

资金“一卡通”系统发放至需救助群众手中。

7.镇、村在资金发放后，及时整理归档相关文件、表册。应

依据资金发放表，建立健全救助资金发放台账，并存档备查。

四、救助时间和步骤

1.各村要结合各自实际，3 月 31 日之前完成村级公示，2024

年 4 月 1 日前将电子版受灾人员救助人口一览表（附件 3）报至

王润玉邮箱；4 月 12 日前各村要将纸质材料经村书记签字并加

盖公章报送至镇应急办。

2.镇政府在 4 月 5 号前完成镇级公示，并对村报拟救助金额

进行初审，并汇总各村纸质材料上报。

3.发放救助资金。2024 年 4 月 19 日前，县应急局会同县财

政局通过涉农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系统将救助资金打卡到户，并



标注“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救助”字样，并发送打卡提示信息。

五、健全档案，规范管理。要自下而上逐级建立台账，认真

填写相关表格，保存救助申请、公示图片、审核文件等资料，建

立完善救助档案（永久档），县减救办后续将会同相关部门组成

督查组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

六、公平公正，加强督查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灾救助工作

要做到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，使群众满意。要加强对救灾资金

发放工作的审计，确保救助工作及时、高效、规范，坚决杜绝违

规违纪问题的发生。对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救助对象不精准引发

群众上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或者将救灾款物变相挪作他用的，

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
